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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发展和改革局 财政局 水利局
关于完善我市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指导价格的通知
荣发改价格〔2022〕2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石岛管理区农业和海洋发展局，

各供水单位：

为健全和完善我市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规范农

村供水价格管理，根据《山东省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方案》（鲁

水农字﹝2019﹞9 号）、《关于推行城乡供水管理一体化的实施方

案》（荣政办发﹝2020﹞7号）要求，现结合实际，完善我市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指导水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价格测算

我市辖区内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实行有偿供水，遵照“节约用水、

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测定水价。水价按水

源取水方式不同分提水工程水价和自流工程水价，按供水用途分

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非居民用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供

水成本测算，主要包括药剂费、动力费、职工薪酬、维修维护费、

水质检测费等。非居民用水价格在供水成本上加合理利润测算。

二、各类工程供水价格

（一）规模化供水价格实行同网、同质、同价。



市水务集团、镇街自来水公司直接供水的村庄，继续执行原

供水价格。

（二）单村集中供水工程实行阶梯水价。

居民生活用水按居民用户年度用水量分三个阶梯。第一阶梯

为户年用水量 144立方米（含）以内的部分；第二阶梯为户年用

水量 144-204 立方米（含）之间的部分；第三阶梯为户年用水量

超过 204立方米以上的部分。

学校、社会福利场所、城乡村（居）委会等执行居民生活用

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生活办公用水，不实行阶梯水价。

1、单村提水供水工程。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为 2元/

立方米（不含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下同），第二阶梯水价为

2.6元/立方米，第三阶梯水价为 4.4元/立方米；学校、社会福利

场所和城乡村（居）委会等生活办公用水在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

梯水价的基础上每立方米加价 0.2元，即 2.2元/立方米。

2、单村自流供水工程。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为 1.5元

/立方米，第二阶梯水价为 1.95元/立方米，第三阶梯水价为 3.30

元/立方米；学校、社会福利场所和城乡村（居）委会等生活办公

用水在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的基础上每立方米加价 0.2元，

即 1.7元/立方米。

（三）计划内非居民用水指导价格为 2.5元/立方米，超计划

用水指导价格为 5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计划水量按 2020年实

际用水量确定。

（四）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即时帮扶对象水费应适当减免。



（五）水资源税与污水处理费按相关政策执行。

三、其他事项

1、为推动城乡供水管理一体化工作，规范农村饮水工程管理

工作，对移交市水务集团管理的单村供水工程本村居民生活第一

阶梯用水量按 0.5元/立方米的标准补贴维护费，该资金从市水务

集团维护补助经费中列支。没有移交的单村供水工程，水价可根

据具体管护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经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由镇（街

道）汇总报市水利局、发改局备案。

2、农村集中供水单位应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以及用其他适当

形式将各类水价、文件依据及价格投诉电话 12315等进行公示。

3、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荣成市发改局财政局水利局关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指

导水价的通知》（荣发改价格﹝2020﹞27号）同时废止。

荣成市发展和改革局 荣成市财政局 荣成市水利局

2022年 12月 28日


